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社團法人新北市保母協會 

114年度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報名表 
報名班次：第  班 (由收件人填寫)                報名日期：114 年   月  日  編號： 

姓名： 性別：□男 □女 

出生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身分證字號： 

身分別：□本國人 □外籍 □原住民 

聯絡電話：(日)      （夜）      手機： 

戶籍地址：（  ） 

通訊地址：□同上 （  ） 

E-mail： 

最高學歷：□大學以上 □大學 □專科 □高中、高職 □國中 □國小 

畢業狀況：□畢業 □肄業 □在學中 

學校名稱： 科系：              (非檢定考照規範之相關科系資格者) 

緊急聯絡人(1)： 關係： 聯絡電話： 

緊急聯絡人(2)： 關係： 聯絡電話： 

就業狀況： □就業中 □居家托育人員、幼教人員 □待業中 □其他：       

參訓目的: 

□接受職前訓練(一般托育人員) 

□收托三等親之幼兒(107年8月1日起收托三等親內幼兒不適用居家托育津貼補助) 

□其他，如：第二專長、進修…等 

考取托育人員單一級技術士證意願：□低 □中等 □高 

繳費方式：□現金 8,000 元  □匯款單據影本  □劃撥單收據影本  □超商代碼繳費   

檢附資料：□報名表  □身分證影本  

身分證影本(正面)實貼 身分證影本(反面)實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背面尚有資料需填寫 



社團法人新北市保母協會 

114 年度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自費班報名須知 
一、請假事宜: 

   1.請假課程不得補課，也不得請他人代課及代簽。 

若要請假請事先告知執行長或值班人員，並填寫請假單。 

    2.依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外參訓計畫專業課程研修(六大領域)請假時數相關規 

      範，不論婚、喪、病、事假別（遲到或早退均以請假論），均需達下列標準： 

(1) 第三領域課程出席率須達百分之百。 

      (2) 課程訓練(單科)出席率須達百分之八十(含)以上。       

    3.每學分請假時數超過相關規定者，需重新補修該學分，才可取得結業證書。 

    4.課程總時數請假超過相關規定者，需重新上課，才可取得結業證書。 

二、收退費標準 

    1.完成報名 

2.參訓學員已繳納訓練費用，但因個人因素辦理退訓者，訓練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辦 

理退費： 

    (1)開訓前辦理退訓者，收取核定訓練費用 5%，餘額退還學員。 

    (2)實際開課日後未逾課程總時數五分之一者，退還訓練費用 80%。 

    (3)實際開課日後未逾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退還訓練費用 50%。 

    (4)已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恕不退費。 

3.在課程報名人數不足的情形下，本協會保留異動及不開班之權利，如不予開班， 

所繳費用全額退費。    

三、退費作業流程 

  1.學員申請退費(1)當月 20日以前申請－當月 25日開立支票，隔月 1日後可領取支票。 

               (2)當月 21日以後申請－隔月 25日開立支票。 

               (3)以親領方式為主 

 郵寄支票需再扣 30元郵資 

 銀行帳戶轉帳需再扣 30元手續費(請檢附帳戶封面影本) 

四、已符合檢定考照規範之相關科系資格者，則不需參加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，可直 

接報名參加托育人員單一級技能檢定考試。 

五、完成報名者於報名現場或報名二週內繳費(逾期未繳交者，視同放棄參訓資格，由候 

補者依序遞補) ⭢於開課前一周寄發上課通知簡訊。 

六、協會保留課程內容、日期與講師異動之權利。 

   

本人同意以上事項並確認無誤。 

   學員姓名：_______________(請簽名) 

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
